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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一題：折舊免稅額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４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四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林大輝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本人於二○○九年十月二十一日本會會議上提出一項關於機械及工業

裝置的初期免稅額及每年稅額（下稱「折舊免稅額」）的質詢。就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就該質詢作出的答覆，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稅務條例》第３９Ｅ條（下稱「第３９Ｅ條」）旨在限制企

業透過各種形式以機械或工業裝置租賃安排來達致避稅目的，而政府亦同

意在進料加工的安排下，港商有時會把其擁有的機械或工業設備（主要是

模具）免費給予內地企業使用，以生產　商向該內地企業購買的貨品，而

並非要「達至避稅目的」，為甚麼政府仍視該類安排為租賃安排，而要引

用第３９Ｅ條限制港商就該等設備獲得應有的折舊免稅額； 
 
（二）鑑於政府表示，有關《稅務條例》的執行指引並無法律效力，絕對

不能更改有關條文的立法原意，為甚麼當局在二○○六年需修訂原先的執行

指引，並將經修訂的指引的追溯期延伸至之前的課稅年度；政府如何落實

其在一九八六年訂立第３９Ｅ條時作出的保證，即該條文只是針對「售後

租回」和「槓桿租賃」兩種租賃安排；及 
 
（三）鑑於政府表示，要放寬第（一）項的限制會有實質困難，包括難以

確定在內地使用的機械或工業裝置是否只用於生產售予有關港商的貨

品、有否被轉售，以及有否被其他人申索了有關的折舊免稅額，但由於《稅

務條例》已有條文規定納稅人須在某些情況下負舉證責任，政府會否讓納

稅人就有關方面提出證據，以解決該等困難，以免在執行第３９Ｅ條時違

背其立法原意？ 
 
 



答覆： 
 
主席： 
 
（一）正如我在今年十月二十一日回覆林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中指出，《稅

務條例》第３９Ｅ條於一九八六年訂立，並於一九九二年修訂至現時版

本。該條文旨在限制納稅人透過各種方式以機械或工業裝置租賃安排來達

致避稅目的。有關條文規定，如香港公司所擁有的機械或工業裝置完全或

主要被其他公司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該香港公司便不能就有關的機械或

工業裝置獲得折舊免稅額。 
 
  在執行第３９Ｅ條和《稅務條例》中其他特定的反避稅條文時，任何

商業安排只要屬於有關條文所述的特定活動，便會受該條文規管，稅務局

不能選擇性執法。 
 
（二）《稅務條例》第３９Ｅ條在一九八六年訂立時，的確只是針對「售

後租回」和「槓桿租賃」這兩種安排。但經一九九二年的修訂後，如香港

公司所擁有的機械或工業裝置主要被其他公司在境外使用，該香港公司亦

不能就有關的機械或工業裝置獲得折舊免稅額。稅務局在一九九二年更新

第１５號釋義及執行指引時，已反映當年就第３９Ｅ條所作的最新修訂。

稅務局在二○○六年再更新第１５號釋義及執行指引時，只是進一步闡述及

舉例說明有關的規定，使其更貼近現實情況，絕對沒有改變第３９Ｅ條的

規管範圍。 
 
  至於補加評稅的追索時限，《稅務條例》規定為六年。稅務局一向依

法補加評稅，絕對無權針對不同情況而更改法定的追索時限。 
 
（三）我在十月二十一日的書面回覆中已指出要放寬第３９Ｅ條的實質困

難。雖然《稅務條例》規定納稅人有舉證責任，但有關裝置在境外由其他

人士使用，而該人士多屬境外獨立法人企業，稅務局難以向其查核有關裝

置的真確用途，更無法定權力向境外企業要求提供任何證明文件。若放寬

有關限制，該反避稅條文容易出現缺口，導致稅收延誤或流失，並產生大

量有爭議的個案。  

完 


